
保险投诉局签署《粤港澳深地区
保险纠纷调解工作合作备忘录》

2023年7月

《ICB Connect》通讯乃保险投诉局的刊物，载列我们的最新消
息／更新及统计数字， 并探讨近期的投诉趋势和新兴的热点话题。

保险投诉局主席陈黄穗博士，BBS太平绅士出
席2023年6月29日在广州举行的签约仪式，就
保险纠纷调解工作与广东正和银行业保险业消
费者权益保护中心、澳门世界贸易中心仲裁中
心及深圳市保险消费者权益服务中心三方签署
合作备忘录。

自2022年起，「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
已成为粤港澳深四地保险监管联席会议的重要
议题。《粤港澳深地区保险纠纷调解工作合作
备忘录》由广东银保监局发起，旨在倡导粤港
澳深四地在消费者权益保障，以及保险纠纷调
解方面的合作，并构建大湾区内共同认可的保
险纠纷解决渠道，以加强对消费者的保障。

合作备忘录的摘要包括：
1) 共建合作平台，以加强保险纠纷调解工作

的交流和沟通；
2) 制定跨境保险纠纷之转介机制；
3) 在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研究建立

跨境保险纠纷联合调解工作机制的可行性；
4) 为跨境保险消费者开展教育工作。

在签约仪式后举行的交流座谈会，四地保险监
管部门及相关的保险纠纷调解组织就保险争议
个案的处理工作及最新发展交换意见，并深入
探讨如何落实及加强跨境保险纠纷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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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局最新2022/2023年报经已出版，并可从投诉局
网页下载。请点击这里或扫描右边的二维码浏览。

年报内刊载了投诉局于2022年接获及结案的统计数
字，以及保险索偿投诉委员会于年度内审议的典型个
案及其裁决理据。

欢迎浏览，希望您喜欢当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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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夫妇于2023年2月前往日本东京旅行，并购买旅游保险。可是，他们乘搭前往东
京的航班延误了超过12小时，而航空公司发出的证明书指该航班的延误乃因「营运原因」
导致。保险公司拒绝受理他们就「旅程延误」保障提出的索偿申请，理由是导致航班延
误的原因并非旅游保单内列明的指定承保风险。

旅游保单内有关「旅程延误」保障的条款订明：「在承保期内，倘若因罢工或工业行动、
公共交通工具被骑劫、恶劣天气、恐怖主义活动、旅游或航空公司倒闭、机场关闭、公
共交通工具出现机械故障或结构问题……致令受保人安排乘搭的公共交通工具较受保人
在旅程表上列明的启程时间延迟超过6小时，保险公司将……就此章所列的最高赔偿额向
每名受保人作出赔偿…… 」

尽管吴先生声称是次航班延误很可能与航空公司空中服务员工会为争取劳工权益而发起
的按章工作有关，惟他并未有提供具体证据支持有关说法。鉴于「营运原因」并不是
「旅程延误」保障内涵盖的指定承保风险之一，因此吴先生的个案被断定为表面证据不
成立。

例子:
索偿超出保单的承保范围
索偿不符合保单的基本要求
索偿属保单的不保事项
没有披露重要的病历资料
赔偿已达保单的最高保障上限

「表面证据不成立」的个案

投诉个案没有理据
及实质文件支持

投诉个案属琐碎
无聊或无理缠扰



保险合约建基于信任，投保人通过购买保险把
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险合约受「最高诚信
原则」所约束，法律上要求合约各方必须全面
及诚实地披露重要事实。

根据披露责任，投保人必须向保公司披露所有
与风险相关的重要事实。如果投保人在投保时
没有披露已知或应该知道的重要事实，则会被
视为没有披露事实。

多年来，投诉局收到不少涉及保险公司拒赔的
个案，原因是投保人没有披露重要事实。我们
检视相关个案，发现很多投保人往往忽略他们
有责任在投保申请书内全面交代事实，并诚实
地回答申请书内所有的问题。

虽然大部分涉及没有披露事实的纠纷都与投保
人的病历有关，但他们没有申报过去健康资料
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些人表示他们已经忘记了
以前的病患；有些人则认为有关健康资料不重
要；有的认为自己已经康复，没有必要再披露；
而有的声称已告知保险代理过往病史，但保险
代理没有在投保申请书上填写有关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数据都需要作出披
露。投保人只需要披露与风险有关的重要事实。
重要事实是指保险公司在评估风险，决定是否
承担该风险以及订定保单保费和条款时需要考
虑的相关及重要数据。

没有披露重要事实会造成严重后果。如果没有
披露的数据非常重要，足以影响保险公司的承
保决定，保险公司便有合理原因拒绝作出赔偿
（甚至撤销保单），即使没有披露的资料与索
偿的病症或受伤无关。

投保人还需紧记，重要事实不仅限于医疗记录，
其他数据，例如：过去索赔史、吸烟和饮酒习
惯、职业、违例驾驶纪录、有效保单数目和相
关承保金额，也可能影响保险公司的核保决定。

对于保险合约的签订而言，投保申请文件内的
所有问题及要求提供的数据均为重要事实。鉴
于没有披露重要事实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投
保人在填写投保申请书时必须完整、准确和诚
实地回答申请书内的所有问题。如果不确定某
项事实是否需要披露，建议最好还是予以披露。

没有披露事实

如你对《ICB Connect》通讯有任何意见，
敬请电邮至 icb.enquiry@icb.org.hk

给保险公司的讯息：

 向保险代理提供适当培训，针对如何协助保
单持有人在投保申请书上申报重要事实

 提醒和教育保单持有人披露重要事实的责任、
其重要性和后果

给消费者的讯息：

 必须全面、完整及诚实地回答投保申请书上
的所有问题

 应仔细考虑后才回答
 如果不确定某些事实是否重要，最好还是加
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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